
广元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
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机关相关科室：


现将《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各项目标任务不拆不扣完成。

　                              广元市民政局　　
2017年4月11日　
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

实  施  方  案

按照中央“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民生工作思路，根据《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7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委办〔2017〕13号）、《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2017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推进责任和目标任务的通知》（广府办函〔2017〕53号）和《广元市2017年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考评办法》（广督目办〔2017〕6号）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方案。

一、任务分解
（一）民生工程

1.扶贫解困工程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经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70%。（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沈友文）

2.社会保障工程

⑴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根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等因素，制定发布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城乡低保标准不低于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切实做到6月底前以户为单位、按标施保、应补尽补、应保尽保、动态管理。（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沈友文）

⑵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增民办公办养老机构床位1950张、维修改造公办养老机构床位1050张；建设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69个；为全市84540名困难家庭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责任科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责任人：石斌，责任领导：何道芬）

（二）民生实事

1.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低保对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发放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至70元。（责任科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责任人：石斌，责任领导：何道芬）

全面实现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

    2017年6月底前，低保金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据此调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部分。（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沈友文）
二、资金安排

（一）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计划安排8500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补助7500万元，市级安排200万元、县级安排800万元。

（二）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计划安排61000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补助50600万元，市级安排600万元、县级安排9800万元。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计划安排7260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补助3070万元，市级安排490万元、县级安排3700万元。

（四）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计划安排2700万元。其中省级安排1020万元，市级安排60万元、县级安排1620万元。

（五）全面实现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计划安排1952.60万元,其中中央、省补助745万元，市级安排5.6万元、县级安排1202万元。

三、考评办法 

（一）考评对象。各县区民政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

（二）考评内容

1.县区民政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⑴组织领导（5分）。建立有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1分）；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研究民生工程工作（2分）；有牵头负责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2分）。

⑵综合管理、监督检查及评价（12分）。及时制定实施方案，纵横向分解目标任务（2分）；制定有资金管理办法和资金落实方案（2分）；民生资金按要求预算按要求及时拨付（2分）；定期组织开展督促检查并规范建档（2分）；积极向市局报送有关工作情况（2分）；公平、合理、认真参与对市局年终考核的差异化综合评价（2分）。

⑶宣传报道（8分）。通过本地主流新闻媒体、政府门户网站、电视电台、宣传标语、宣传专栏等载体，以多种形式对民生工程进行宣传，全年宣传稿件不少于12篇（3分）；向市级以上报刊媒体报送高质量的信息并采纳刊登，全年不少于4篇（5分）。

⑷政务公开（5分）。强化政务公开，项目申请、审核、审批程序规范透明，实行上榜公示（2分）；各类惠民政策及资金兑付严格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并建立有台帐（3分）。

⑸目标实施及考评（70分）。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经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70%（8分）；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14分）。新增民办公办养老机构床位（8分）、维修改造公办养老机构床位（8分）；建设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分）；为困难家庭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8分）；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低保对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发放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至70元（8分）；2017年6月底前，低保金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据此调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部分（8分）。

⑹加扣分项目。加分：按照综合绩效考核办法统一执行。扣分：在市级督促检查中，被市级通报批评的，每次扣1分；在接受省级督促检查中，被省级通报批评的，每次扣2分；出现民生工程方面重大负面舆情且处置不力的，视其情况酌情扣减考评结果分。

2.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

⑴责任落实。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有专人负责，每月最迟26日前汇总，并向办公室报送民生工作情况，遇到节假日只能提前，不能延后（实行倒扣分，没有专人负责扣0.2分；没有按时报送每次扣0.2分）。

⑵综合管理。建立档案资料、各种台帐资料清楚、齐全；每月向省民政厅报送的与向办公室报送的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内容必须一致，且准确无误，向办公室报送时必须按进展情况、资金拨付、采取措施、存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五个方面内容，并经分管领导签字。（实行倒扣分，每项/次扣0.2分）。

⑶业务指导、督促检查。按要求参加民生工程会议；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全年不少于6次；对县区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行半年考评和年底考评相结合，并将考评结果及印证资料（即考评结果表后按考评顺序附上印证资料，不能缺少一项）及时上报办公室；在接受市级以上领导和督查部门督促检查中被批评通报的；在年底考核被上级扣减全市目标分值的在原有扣减分的基础上加倍扣分（实行倒扣分，每项/次扣0.2分）。

⑷对上协调及评价。支持县区、开发区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指导县区、开发区实施民生工程，若出现县区反映相关科室支持、指导不力并核查属实的；半年、年底开展对县区的综合评介不认真、不公平、不准确、无差异化的（实行倒扣分，每项/次扣0.2分）。

⑸宣传报道。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民生工程开展情况，对本单位民生工程的布置、实施及成效进行宣传，每个民生项目不少于3次。及时应对涉及民生工作舆情，凡出现民生工作方面重大舆情且处置不力的（实行倒扣分，每项/次扣0.2分）。

⑹目标实施及考评。根据绩效目标体系内所设分值，按目标完成情况考评（实行考评计分）。

（三）考评方式。县区民政局、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按百分制考评,折算得分，并将民生工程考评结果报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计入对县区、开发区综合目标绩效;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实行实绩考评计分和管理倒扣分方式考评。采取科室对县区民政局、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考评，局绩效办公室对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考评的方式进行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局长安永平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何道芬、赵铮、沈友文为副组长，办公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负责人为成员的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的统筹安排、综合协调、督查指导，由办公室殷蛟担任联络员，负责汇总、向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报送民生工作情况。各县区民政局要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民政局明确的民生工程、民生实事任务，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落实责任分工，明确联络人员，确保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保质保量全面完成。
（二）认真组织实施。各县区民政局、市局相关业务科室要将承担的民生工程项目任务分解细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责任落实到人，明确时间进度，确保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三）加强督导检查。将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实行日常监督和年终目标考核相结合，采取按时上报进度、现场督促指导、定期考核分析、通报目标执行情况的方式，做到月检查、月考核、月通报，对全市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进行全程监控、跟踪管理。

 附件：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分解表

	附件：

2017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分解表



	地区
	民生工程
	民生实事

	
	扶贫解困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
	全面实现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
	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经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比例给予救助（%）
	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017年6月底前，低保金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各县区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部分。
	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低保对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发放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至70元

	
	
	城市低保对象累计月人均补助达到（元）
	农村低保对象累计月人均补助达到（元）
	新增民办公办养老机构床位（张）
	维修改造公办养老机构床位（张）
	建设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个）
	为全市困难家庭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名）
	
	

	全市
	70
	270
	160
	1950
	1050
	69
	84540
	完成
	完成

	市本级
	
	
	
	400
	120
	
	
	
	

	苍溪县
	70
	300
	160
	300
	150
	17
	21000
	
	

	旺苍县
	70
	300
	160
	250
	150
	9
	13400
	
	

	剑阁县
	70
	300
	160
	220
	150
	7
	22760
	
	

	青川县
	70
	175
	160
	180
	100
	9
	2340
	
	

	利州区
	70
	245
	160
	370
	150
	18
	11940
	
	

	昭化区
	70
	300
	160
	70
	100
	4
	2400
	
	

	朝天区
	70
	300
	160
	80
	100
	1
	5000
	
	

	广元经济开发区
	70
	300
	160
	80
	30
	4
	5700
	
	






